
法院公告
张靖：

本院受理原告吕利军与被告张婧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223 民初99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王福林：
本院受理原告贾云翔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内0929民初137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行政庭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白贵、周香梅、白海生、白烨洪、薛巧珍、郭娟
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行与被告白贵、周香
梅、白海生、白烨洪、薛巧珍、郭娟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2023）内0207民初5403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第五号审
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张鹰、张秀平、内蒙古蒙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分行与被告张鹰、张秀平，内蒙
古蒙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2023）
内0207民初479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第五号审判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冯秀昌：
本院受理原告魏双清诉被告冯秀昌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2民初664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冯秀昌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魏双清支付劳务
费23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4万元为基
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22年9月
11日起计算至2023年1月21日为15840
元；并以23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
计算，自2023年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年7月31日为
2185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路鑫：
本院受理谭浩辰诉被告路鑫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2 民初
53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路
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谭浩
辰赔偿9683.8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郭祺琪：
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诉被告郭祺琪销售代理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2民初956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内蒙古新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中科双龙商贸有

限公司与被告内蒙古新向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依法解除原被
告双方签订的《欢乐家庭》赞助合同；二、依
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广告费10万元，及资
金占用利息12500元（100000X6%：12X25
个月=12500元，利息以欠款本金100000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21年6月24日
开始至2023年7月24日并继续计算至本息
付清之日止）。三、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证人出庭申请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被
告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法院公告
郭海亮：

本院受理原告吕银生诉你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2 民初4037号案件质证传票、
鉴定补充材料函副本。补充如下材料：1、
需要确认发生时间。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
城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事件发生
日期为2019年5月19日晚20时30分，被鉴
定人口述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晚20时
30分；2、需要确认受伤原因。贵院出具委
托书中写明吕银生与郭海亮为机动车事故
责任纠纷，但被鉴定人口述为打架事件；3、
需要具体查体描述。贵院所提供的内蒙古
医院住院病历（10213813）中诊断为；软组
织挫伤（胸部外伤），但住院查体及专科检
查中并未对具体部位及受伤情况进行描
述，需要提供最初的就医资料（被鉴定人诉
曾在急诊住院）确认其中查体情况是否真
的有软组织挫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告刊
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高牛、周燕平、杨永明、王美鲜、鲁爱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高牛、周燕平、杨永明、
王美鲜、鲁爱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2023）内0207民
初 490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二楼第五号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马祥、侯艳玲、王守江、韩桂荣、韩贵强、马彩
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分行与被告马祥、侯艳
玲、王守江、韩桂荣、韩贵强、马彩霞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2023）内 0207 民初 5399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
第五号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鄂尔多斯市惠联煤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审原告武党妞与原审被

告鄂尔多斯市环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原审第三人鄂尔多斯市惠联煤业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621民
再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2023）内0621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赵明：
本院在执行田富熙、马花申请执行赵

明、田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以下文书：
（2023）内0621执587号执行成交裁定书以
及成交确认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赵明名
下所有的蒙BTR548宝马小型轿车一辆，
买受人武经玺以65884.00元的最高价竞
得。该车辆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武经玺所
有，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武经玺时起转
移。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执行裁定书以及成交确认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许建民：
本院受理宋伟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内0502民初880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东郊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李麟：
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隽图路桥工程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麟、李文涛、内
蒙古敕勒川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
楼第十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杨洁：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雅琴诉被告杨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二楼第四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遗失声明
●庞志刚将内蒙古巨华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巨海城

七区3#-3-11东户的购房款收据遗

失，收据00190015，金额56元；收据

号 0022837，金额 100000 元；收据号

0022797，金额 199845 元；声明作废

●东胜区胃享乐家常菜馆遗失公章

（编码 15060210056220）一枚，声明

作废●内蒙古蒙海医康养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

失，编号JY21501044011882，声明作

废●王飞遗失内蒙古巨华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巨华锦绣园

14-1-1802 室购房款收据，收据号

0020550，金额 2602 元，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亚泰消防器材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及存款人查询

密码，核准号 J1910006514301，开户

行：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联信支行，

账号 002101201080227167，特此声

明 ● 本 人 敖 登（身 份 证 号 码 ：

152634197212250080）不慎将伊泰·

华府瑞吉（东区）10-2-501 预约金

收据丢失，收据号 HFRJ000963，金

额 2 万元，特此声明作废。由此造

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展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关。●冯丽

（身份证号 152322198505243124）遗

失呼和浩特恒大御府 4-1506 房收

据（编号 0002214 金额 65094 元；编

号3279008金额97536元）由此造成

的一切后果与呼和浩特市恒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声明作废●
任金凤将坐落于和林格尔县城关镇

新华街南国土局西柏惠铭园住宅小

区3号楼1单元201室的不动产权证

遗失，证号（2020）和林格尔县不动

产权第0004685号，特此声明●唐培

贵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827197712170615）遗 失 坐 落 于

杭锦后旗头道桥镇新丰村十三组12

号土地确权证，声明作废

●董俊叶不慎遗失天孚商场2083摊

位押金收据，金额：2000元，声明作

废●刘 兰 芳 不 慎 遗 失 天 孚 商 场

3080、3081摊位押金收据，分别为金

额：2000元，共计4000元，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凯同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内

国税字150102683437024，声明作废

●内蒙古谷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J1910029757101，开户银行：内蒙古

银行呼和浩特汇商支行，账号：

8615010101421004486，声明作废●
内蒙古愚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丢失

内蒙古财经大学财务处出具的质保

金收据一张，编号：9760075，金额：

29850元，申明作废●乌兰浩特市神

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合展分公

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正本，证号：教民

115220172000409，声明作废。

分立及减资公告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14，375 万元。根据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采用存

续分立方式分立为“内蒙古宇航人

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存续公

司）”和“内蒙古宇航人沙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新设公司，以工商局核准

登记的名称为准）”。本次分立后，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4，375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8，085.08 万元，

内蒙古宇航人沙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289.92 万

元。本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

的新设公司和存续公司按照分立方

案各自承担各自的债务，两家公司

对对方承担的分立前债务不再承担

连带责任。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霍林郭勒新起点幼儿园（代码：

52150581075585162J）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教民 115058162010161 号，

经法人和员工会议研究决定终止办

学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

人 ：赵 青 青 ，联 系 电 话 ：

13947574653，地址：霍林郭勒市三

号泉水源地。

王辉：
本院受理原告陈桂芝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521民初
337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王辉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陈桂
芝劳务费 16800 元，支付利息 3312 元
（16000 元×0.30%×69 个月，从 2017
年5月31日计算至2023年2月20日），
本息合计20112元；二、被告王辉于本
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陈桂芝自2023年
2 月 2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
1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55%计算
的利息。三、驳回原告陈桂芝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葛鹏程：
本院受理原告孙文都苏、白秀兰

与被告葛鹏程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内 0521 民初 3514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原告孙文都
苏、白秀兰与被告葛鹏程于2014年10
月1日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于2023
年9月20日解除；二、被告葛鹏程于本
判决生效后协助原告孙文都苏、白秀
兰办理林权证号为（2014）77296 号的
林地产权过户手续。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葛鹏程：
本院受理原告李宝音、包小根与

被告葛鹏程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内 0521 民初 3524 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原告李宝音、包
根小与被告葛鹏程于2014年10月1日
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于2023年9月
20日解除；二、驳回原告李宝音、包根
小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高金龙：
本院受理原告科左中旗老何建

筑器材租赁站与被告高金龙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521
民初38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高金龙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
科左中旗老何建筑器材租赁站租赁款
16980.90 元，赔偿损失款 63540 元，合
计 80520.9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贾国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崔小武与你及

被告贾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成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相关文书。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判
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20000元，并
支付利息 18000 元（按月利率 1.5%计
算利息，自 2018 年 7 月 3 日起算至
2020 年 1 月 18 日），本息合计 38000
元，要求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2、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
判决。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内蒙古新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朱云诉被告内蒙古

新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0105民
初 17315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须知、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一楼 7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15日

法院公告


